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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半年度报告中详细阐述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相关风险，敬请查阅半年

度报告第三节、四“风险因素”部分的内容。
1.3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交所科创板

股票简称

奥来德

股票代码

688378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郑宇

0431-85800703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红旗大厦19层

zhengyu@jl-oled.com

证券事务代表

金璐

0431-85800703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红旗大厦19层

jinlu@jl-oled.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本报告期末

2,361,311,035.31

1,661,318,674.18

本报告期

280,950,288.27

22,283,412.51

27,004,851.88

4,256,986.99

109,395,989.85

1.56

0.11

0.11

25.36

上年度末

2,178,662,287.21

1,737,652,258.31

上年同期

342,096,355.46

98,617,053.31

91,813,194.24

63,626,046.26

-13,587,650.62

5.04

0.44

0.44

20.2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8.38

-4.3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7.87

-77.40

-70.59

-93.31

不适用

减少3.48个百分点

-75.00

-75.00

增加5.15个百分点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轩景泉

轩菱忆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大阳日酸（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

长春巨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8L－CT001沪

李汲璇

新华资管－浦发银行－新华
资产－科技创新产业优选资
产管理产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信深圳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持股比例
(%)

21.84

9.61

1.21

1.20

1.01

1.00

0.92

0.89

0.83

0.75

轩景泉、李汲璇为夫妻关系；轩景泉、轩菱忆为父女关系；李汲璇、轩菱忆为母女关
系，长春巨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轩景泉控制的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系一致
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

持股
数量

54,449,365

23,952,162

3,026,692

2,992,491

2,525,249

2,480,594

2,303,149

2,214,185

2,075,796

1,862,307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5,823,082

2,495,604

0

0

0

0

0

0

0

0

8,923

-

-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5,823,082

2,495,604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0

0

0

0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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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658 号），公司于2020年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18,284,200 股，每股发行价格 62.57 元，新股发行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144,042,
394.0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83,803,993.63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060,238,
400.37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8月28
日对资金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ZG11758号验资报告。

2.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3年7月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吉林奥来德光电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88号）（注册生效日
为2023年7月20日），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4,
951,599股股票，发行价格为18.4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1,456,033.53元，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2,468,433.2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8,987,600.33元。2023
年8月10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信验字[2023]第7-00003号《验资报
告》，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募集资金进行了审验。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072,801,287.69元，其中 2025

年 1-6 月使用人民币 4,739,436.62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合计人民币 35,235,835.47
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募集资金净额

减：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加：累计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

减：累计银行手续费支出

减：超募资金设立吉林OLED 日本研究所株式会社金额

减：累计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减：超募资金项目支出金额（注）

减：募集资金账户余额销户结转金额

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其中：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本期尚未赎回的结构性存款等本金

金额

1,060,238,400.37

701,722,112.08

47,836,023.39

35,055.62

5,000,000.00

342,000,000.00

24,079,175.61

2,244.98

35,235,835.47

25,235,835.47

10,000,000.00

注：公司于2022年11月1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4,900万元投资建设新项目。（项目一：钙钛矿结构型太阳能
电池蒸镀设备的开发项目，计划投资2,900万元；项目二：低成本有机钙钛矿载流子传输材料和
长寿命器件开发项目，计划投资2,000万元）。

2.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按计划全部补充流

动资金。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募集资金净额

加：以前年度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减：以前年度银行手续费支出

减：以前年度补充流动资金

减：募集资金账户余额销户结转金额（注）

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金额

88,987,600.33

243,681.30

580.00

89,087,405.47

143,296.16

-

注：募集资金账户余额销户结转金额主要系销户结息，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已无定
增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维护全体股东的权益，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文件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
制度》，公司严格履行相关规定，保证专款专用。

（一）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对具体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与原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

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南部都市经济开发区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山石化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23年 2月 15日披露了《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6），公司聘请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担任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由广发证券具体负责本次发行的保荐工作及
持续督导工作。公司与原保荐机构申万宏源以及相关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申万宏源未完成的持续督导
工作由广发证券承接。

鉴于公司保荐机构已发生更换，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规定，公司及公司子
公司、广发证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山石化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山支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与
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已经严格遵照管理制
度及监管协议的约定执行。

2023年9月，因“年产10000公斤AMOLED用高性能发光材料及AMOLED 发光材料研发
项目”和“新型高效 OLED 光电材料研发项目”募集资金已全部按计划投入使用完毕，公司将
上述募投项目专户（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南部都市经济开发区支行，账号：
4200118829888888873）及（ 开 户 行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上 海 金 山 新 城 支 行 ，账 号 ：
31050111071000000462）进行注销，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
随之终止。

2024年9月，因“新型高世代蒸发源研发项目”募集资金已全部按计划投入使用完毕，公司
将该募投项目专户（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金山石化支行，账号：31050169360000002894）
进行注销，公司及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2.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文件要求及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该次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管理制
度。2023年8月10日，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
议签署银行）、广发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
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已经严格遵照管理制度及监管
协议的约定执行。

公司于2023年11月将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转入公司一般结算账户，募集资金专户余
额为0元，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募集资金专户监

管协议随之终止。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已无定增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2025年6月30日，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南部
都市经济开发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金山新城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金山石化支行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春城
大街支行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景阳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山支
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山支
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卫星
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南部
都市经济开发区支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山支行营业部

合计

账号

4200118829888888873

31050111071000000462

31050169360000002894

0710733011015200016355

1212160102000002618

437782850414

8113601012800235570

441684321060

4200201319000027963

4200201419000022068

457288689752

账户类别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理财专户

募集资金理财专户

募集资金理财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理财专户

结构性存款账户

年末余额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9,096,457.69

1,733,115.77

14,406,262.01

-

10,000,000.00

35,235,835.47

注 ：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在 长 春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春 城 大 街 支 行
（0710733011015200016355）、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景阳支行（1212160102000002618）、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山支行营业部（437782850414）购买的理财产品均已全部到期赎回，且不再
使用上述账户。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注销手续。

2.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已无定增募集资金专户。
三、2025年1-6月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5年1-6月，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1。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5年1-6月，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5年1-6月，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管理相关情况
2024 年3月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
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实施、公司正常经营及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 0.5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 12 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
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广发证券对此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
募投项目建设实施、公司正常经营及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0.4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广发证券对此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1,000.00万元尚未赎回。具
体明细如下：

银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山支行营业
部

合计

类型

结构性存款

金额（元）

10,000,000.00

10,000,000.00

年化收益率

0.7-1.9%

5.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25年1-6月，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情况
2025年1-6月，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7.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5年1-6月，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8.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于2024年7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的时间进行调整。公司结合钙钛矿行业的最新发展前景，综合考虑超募资金投资项目“钙钛矿
结构型太阳能电池蒸镀设备的开发项目”、“低成本有机钙钛矿载流子传输材料和长寿命器件
开发项目”实施进度等因素，拟放缓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广发证券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具体情况如下：
（1）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项目名称

钙钛矿结构型太阳能电池蒸镀设备的
开发项目

低成本有机钙钛矿载流子传输材料和
长寿命器件开发项目

原计划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4年7月

2024年7月

变更后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6年7月

2026年7月

（2）募投项目延期原因
“钙钛矿结构型太阳能电池蒸镀设备的开发项目”已进行蒸镀设备相关的多项技术储备，

将以国产化、市场化、产业化为目标，在推进650*450钙钛矿设备的样机制作的基础上，结合市
场需求布局GW级量产设备的开发。

“低成本有机钙钛矿载流子传输材料和长寿命器件开发项目”已稳步推进钙钛矿载流子传
输材料的开发。目前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产线主要为研发线和中试线，对新型钙钛矿传输材料的
需求量较小，在各大厂商陆续跟进钙钛矿项目以及技术路线的优化过程中，对钙钛矿电池载流
子传输材料的需求量将随着客户的工艺稳定及产线建设逐步增大。公司将在原有的研发基础
上，结合行业发展方向，布局开发具有钝化功能的载流子传输材料，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

（二）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际使用情况
1.2025年1-6月，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2。
2.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5年1-6月，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变更的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
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附件1：2020年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2：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附件1：
2020年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承诺投资项目

1. 年产 10000 公斤
AMOLED 用高性
能 发 光 材 料 及
AMOLED 发光材
料研发项目

2. 新 型 高 效
OLED 光电材料
研发项目

3. 新型高世代蒸
发源研发项目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超募资金投向

1.补充流动资金

2. 设 立 吉 林
OLED 日本研究
所株式会社

3. 钙钛矿结构型
太阳能电池蒸镀
设备的开发项目

4. 低成本有机钙
钛矿载流子传输
材料和长寿命器
件开发项目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
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45,900.00

14,715.00

7,115.00

67,730.00

34,200.00

500.00

2,900.00

2,000.00

39,600.00

107,
330.00

详见本报告“三、（一）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内容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三、（一）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管理相关情况”内容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三、（一）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内容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45,
900.00

14,
715.00

7,115.00

67,
730.00

34,
200.00

500.00

2,900.00

2,000.00

39,
600.00

107,
330.00

106,023.84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45,900.00

14,715.00

7,115.00

67,730.00

34,200.00

500.00

2,900.00

2,000.00

39,600.00

107,
330.00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350.28

123.66

473.94

473.9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47,
109.78

15,
554.63

7,507.80

70,
172.21

34,
200.00

500.00

1,817.87

590.05

37,
107.92

107,
280.13

截至期
末投入
金额与
承诺投
入金额
的差额
(3) ＝
(2)-(1)

1,
209.78

839.63

392.80

2,
442.21

- 1,
082.13

- 1,
409.95

- 2,
492.08

-49.87

截至期
末投入
进 度
（% ）
(4) ＝
(2)/(1)

102.64

105.71

105.52

103.61

100.00

100.00

62.69

29.50

93.71

99.95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2023 年 9
月

2023 年 9
月

2024 年 9
月

一

不适用

不适用

2026 年 7
月

2026 年 7
月

一

一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不适用
注2

不适用
注2

不适用
注2

一

不适用
注2

不适用
注2

不适用
注2

不适用
注2

一

一

473.94

107,280.13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注

2

不 适
用 注

2

不 适
用 注

2

一

不 适
用 注

2

不 适
用 注

2

不 适
用 注

2

不 适
用 注

2

一

一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否

否

否

一

否

否

否

否

一

一

注1：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的，是由于四舍五入造
成。

注2：“年产 10000 公斤 AMOLED 用高性能发光材料及 AMOLED 发光材料研发项目”
于 2023 年 9 月建设完成，2024 年度进入小批量试生产阶段，根据 IPO 时的招股说明书披
露，该项目建设期后第三年达产，目前尚未进入达产期；鉴于项目处于小批量试生产及产能爬
坡阶段，且存在期间费用，此阶段税后净利无法准确反映项目实际效益能力。因此，截至 2025
年 6月 30日，暂不适用预计效益实现情况评价。

“新型高效 OLED 光电材料研发项目”、“新型高世代蒸发源研发项目”、“钙钛矿结构型
太阳能电池蒸镀设备的开发项目”、“低成本有机钙钛矿载流子传输材料和长寿命器件开发项
目”均聚焦于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无法直接产生收入，故无法单独核算经济效益。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主要是为了满足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需求，无法单独核
算效益，但通过增加公司营运资金，可有效提升公司资产运转能力和支付能力，从而间接提高
公司效益。

“设立吉林 OLED 日本研究所株式会社”项目是由公司投资建设的研发平台，实施
OLED 印刷型发光材料研发项目，无法直接产生收入，故无法单独核算经济效益。

附件2：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和 超 募
资 金 投

向

1.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
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否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8,898.76

8,898.76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8,
898.76

8,
898.7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8,898.76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1)

8,898.76

8,898.76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8,
908.74

8,
908.74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 ＝
(2)-(1)

9.98注1

9.98注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度（%）
(4)＝(2)/
(1)

100.11

100.1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不适用

一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不 适 用
注2

一

0.00

8,908.74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注2

一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一

注1：9.98万元包含利息收入和手续费支出。
注2：“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主要是为了满足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需求，无法单

独核算效益，但通过增加公司营运资金，可有效提升公司资产运转能力和支付能力，从而间接
提高公司效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时空科技

股票代码

605178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王新才

010-87227460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五路1号院A
区15号楼

zqsw@nnlighting.com

证券事务代表

杜青轩

010-87227460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五路1号院A
区15号楼

zqsw@nnlighting.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1,781,466,158.38

1,268,538,212.54

本报告期

143,624,862.10

-66,969,183.96

-66,274,550.02

-66,958,959.85

79,702,278.12

-5.09

-0.67

-0.67

上年度末

1,883,943,766.87

1,335,616,764.78

上年同期

161,287,431.60

-82,478,305.50

-74,567,194.54

-74,489,670.52

26,837,916.06

-4.80

-0.75

-0.7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5.44

-5.0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0.9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96.9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宫殿海

杨耀华

周蕾

申希锋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 股 比 例
(%)

37.45

5.34

4.80

3.51

持股
数量

37,168,589

5,302,883

4,764,077

3,486,300

9,884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质押

质押

无

无

8,665,946

1,200,000

0

0

袁晓东

闫石

UBS AG

刘继勋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马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2.27

1.99

1.07

1.04

0.96

0.93

不适用

不适用

2,254,816

1,971,344

1,057,580

1,034,849

956,940

922,700

0

0

0

0

0

0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

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5178 证券简称：时空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7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新签项目情况

类型

夜间经济

智慧城市2

合计

2025年4-6月

新签项目
数1

10

3

13

新签合同金额1
（万元）

5,065.77

4.06

5,069.83

同比增减

48.43%

100%

48.55%

2025年1-6月

新签项目
数

20

3

23

新签合同金额
（万元）

8,463.98

4.06

8,468.04

同比增减

-12.97%

-99.71%

-24.06%

注 1：新签项目数及新签合同金额包含已签署合同的项目，不含已中标尚未签署合同的
项目。
注2：以上智慧城市数据不含公司智慧停车运营业务。

二、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无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
上述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特此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601456 证券简称：国联民生 公告编号：2025-052号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国联金融大厦1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241

1,240

1

3,127,630,469

3,069,923,474

57,706,995

55.058170

54.042308

1.015862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顾伟

董事长主持会议。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065,168,819

55,450,995

3,120,619,814

比例（%）

99.845121

96.090595

99.775848

反对

票数

4,507,255

2,256,000

6,763,255

比例（%）

0.146820

3.909405

0.216242

弃权

票数

247,400

0

247,400

比例（%）

0.008059

0.000000

0.00791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15,676,
252

比例（%）

99.086400

反对

票数

4,507,255

比例（%）

0.866062

弃权

票数

247,400

比例（%）

0.0475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无锡）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祖智律师、王启涵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601456 证券简称：国联民生 公告编号：2025-053号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徐慧敏女士（简历

见附件）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徐慧敏女士将接替朱贺华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对朱贺华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附件：

徐慧敏女士，1970年生，中国香港居民，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士，美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会员。徐慧敏女士现任完美医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01830.HK）独立董事，裕田中国发展有

限公司（00313.HK）独立董事，华显光电技术控股有限公司（00334.HK）独立董事，北京燃气蓝

天控股有限公司（06828.HK）独立董事，圆美光电有限公司（08311.HK）独立董事，曾任香港安
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和审计合伙人，中国森林控股有限公司（00930.HK）独立董事等职务。

徐慧敏女士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
所列情形，未持有公司股票。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29日（星期五）17:00 - 18:00
● 会议召开方式：电话会议，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电话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

●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8月 28日（星期四）18: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

送至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电子邮箱：cmbc@cmbc.com.cn。本行将

于 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本行拟于

2025年8月29日17:00-18:00召开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通过电话会议方式召开，本行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与

投资者进行交流，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29日（星期五）17:00 - 18: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电话会议

（三）会议接入方式：

400-810-5222（中国）

+852 3005-1328（中国香港）

参会密码：6000162025
三、本行参加人员

王晓永副董事长、行长，部分高级管理层成员，以及独立董事代表。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5年8月29日17:00根据所在地区拨打上述电话参会。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8月28日18: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行

电子邮箱：cmbc@cmbc.com.cn。本行将于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cmbc@cmbc.com.cn，联系电话：010-58560975，010-58560824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后，投资者可以通过本行网站（www.cmbc.com.cn）“投资者关系”栏目查

看本次会议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A股代码：600016 优先股简称：民生优1 优先股代码：360037 编号：2025-03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阶段：终结执行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3、涉案的金额：18,632.46万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人发现公司有可供执行

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目前暂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密切关

注案件的后续进展，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实际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府新区分行（以下简称“原告”或“申请执行人”）因借款合同纠

纷向成渝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或被执行人为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尹洪卫。公司

已于2024年3月16日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中载

明此案件情况。

二、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

成渝金融法院出具了（2024）渝87民初42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如下：

1、被告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70,070,425元、利息 954,037.50元、罚息和复利（罚息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 7.725%从

2024年1月29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复利以欠付利息和罚息为基数按年利率7.725%
自欠付利息、罚息之日起计算至利息、罚息付清之日止）；

2、被告尹洪卫对于前述第一项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尹洪卫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后，有权向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3、原告对被告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的以下债权在前述第一项债务范围内享有优

先受偿权：即截止2024年10月15日被告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对夹江县益鑫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的应收工程款；

4、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92,152.12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负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成渝金融法院送达的（2025）渝87执839号之五《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

为：本次执行中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已实现5496044.26元。因被执行人暂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

处置，且申请执行人对本院已采取的执行措施和决定予以认可，并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七条的规定，

裁定如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

执行。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仲裁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已就上述判决应承担的相应费用进行全额计提。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人

发现公司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目前暂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的后续进展，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实际进展情况

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民事判决书》

2、《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002717 证券简称：ST岭南 公告编号：2025-090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的进展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5178 公司简称：时空科技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